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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该欧洲标准由技术委员会 ECISS/TC 1 “钢材料 --- 机械实验”制

订，其秘书处由 AFNOR设立。

该欧洲标准应具有国家标准的地位，最迟在 2002年 1月前，以同

样文字出版或签署，与之相冲突的国家标准应最迟于 2002年 1月撤

消。

该欧洲标准取代 EN 10002-1：1990。

该欧洲标准 EN 10002-1“金属材料 - 拉伸实验 – 第一部分：实

验方法（环境温度）”于 1999年 12月 27日由 CEN通过。

该标准发布 5年之后，ECISS决定修订该标准。

修订的 prEN 10002-1在 4个 CEN成员国家（比利时，法国，德

国，英国）参加的两次 ECISS/TC1/SC1会议上进行讨论。

EN 10002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实验方法（环境温度）

第二部分：拉伸实验机测力系统的校正

第三部分：用于单轴实验机校正的力检验设备的校准

第四部分：用于单轴实验机的变形测定器的校准

第五部分：提升温度的下的实验方法

注意 第二部分已被 EN ISO7500-1所替换。第三部分和第四

部分也将被相应的标准替换。



附录 B，C，D和 E是标准的一部分，附录 A，F，G，H和 J用

于提供信息。

按照 CEN/CENELEC的国际规则，以下国家的的国家标准组织必

须执行该欧洲标准：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1 范围

该欧洲标准指定金属材料拉伸实验的方法并定义其常温下的机械

性能。

注意 信息附录 A指出对计算机控制实验机的补充推荐。根据制

造商和用户的进一步开发，目前存在这种意向，即在对该标准的下一

次修订中将其归为标准部分。

2 参考标准

该欧洲标准同其他出版物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参考与规定相结合。

出版物和文章中适当位置引用的这些参考标准如下列所示。对于定期

的参考标准，只有当它们被修正和修订时，才能对该欧洲版本进行后

续的修正和对这些出版物的的修订。对于不定期的参考标准，出版物

的最新版本参照应用情况（包括修正）。

EN 10002-4，金属材料 – 拉伸实验 – 第四部分：用于单轴实验

机的变形测定器的校准

EN 20286-2，ISO公差与配合系统 – 第二部分：标准公差等级与

孔和轴的偏差上限用表（ISO 286-2：1988）

EN ISO 377，钢与钢制品 – 机械实验样本与试样的定位（ISO

377：1997）

EN ISO 2566 – 1,钢拉伸变化值 – 第一部分：碳钢与合金钢（ISO



2566-1：1984）

EN ISO 2566-2，钢拉伸变化值 – 第二部分：奥氏体钢（ISO 2566-

2：1984）

EN ISO 7500-1，金属材料 – 单轴静态实验机的校准 – 第一部

分：拉伸/压缩实验机 – 测力校准与校正。

3 原则

实验将某试样在压力下拉紧，通常直至破坏，其目的是为了确定

条款 4中定义的一项或多项机械性能。

在没有另行指定的情况下，实验进行的环境温度在 10℃与 35℃之

间。受控条件下的实验应在 23℃±5℃温度范围内进行。

4 术语和定义

为了达到该欧洲标准的目的，采用以下术语和定义：

4.1标距长度（ ）L

试件上用来测量伸长量的圆柱形或棱形部分的长度。特别的，对

以下二者进行区别：



4.1.1原始标距长度（ ）oL

加力以前的标距长度

4.1.2最终标距长度（ ）uL

断裂后的试件标距长度（见

11.1）

4.2平行长度（ ）cL

试样收缩截面的平行部分

注意 这一平行长度概念被非实验试样夹紧部分之间的长度这一

概念代替。

4.34.34.3

4.3

伸长

实验中任意时刻原始标距长度的增加

4.44.44.4

4.4

伸长百分率

将伸长以原始标距长度百分率的形式表示

4.4.14.4.14.4.1

4.4.1

永久伸长百分率

撤消指定压力后某一试样原始标距长度的增加（见 4.9），表示为

原始标距长度 的百分率oL



4.4.2断裂后伸长百分率（ ）A

断裂后标距长度的永久伸长（ ），表示为原始标距长度ou LL  oL

的百分率

注意 对于比例试样的情况，仅当原始标距长度不等于
)1

56.5 oS

时， 为原始平行长度的横截面面积，符号 应由表示比例系数的角oS A

标加以补充，例如：

=标距长度（ ）为 时的伸长百分率。3.11A oL oS3.11

对于非比例试样的情况，符号 应由的所采用的，以毫米为单位A

表示的原始标距长度作角标加以补充，例如：

=标距长度（ ）为 80mm时的伸长百分率。mmA80 oL

4.4.3断裂总伸长百分率

断裂时标距长度总伸长（弹性伸长和塑性伸长），表示为原始标距

长度 的百分率oL

4.4.4最大拉力伸长百分率

施加最大压力时试样标距长度的增加，表示为原始标距长度 的oL

百分率

注意 应区别最大拉力总伸长百分率（ ）与最大拉力非比例伸gtA



长百分率（ ）（见图 1）gA

4.5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eL

采用 变形测力器测量的试样平行部分的变形长度

注意 测量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时推荐参数 。当测量最2/oe LL 

大拉力时或最大拉力后的参数时，进一步推荐参数 应大致等于 。eL oL

4.6变形

实验中某给定时刻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的增加eL

1）

o

o
S

S
4

556.5 

4.6.1永久变形百分率

当撤消对试样的指定应力后，标距长度上的变形的增加，表示为

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的百分率eL

4.6.24.6.24.6.2

4.6.2

屈服点变形百分率（ ）eA

对于非连续屈服的材料，在屈服起点与均衡机件硬化起点之间的

变形

注意 该参数表示为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的百分率。eL



4.74.74.7

4.7

面积收缩百分率（ ）Z

实验期间发生的横截面积的最大改变（ ），表示为原始横截uo SS 

面积（ ）的百分率oS

4.84.84.8

4.8

最大拉力（ ）mF

实验过程中，经过屈服点后试样所承受的最大拉力

对于没有屈服点的材料，为实验中的最大拉力值。

4.94.94.9

4.9

应力

实验过程中任意时刻的拉力除以试样的横截面积（ ）oS

4.9.14.9.14.9.1

4.9.1

拉伸应力（ ）mR

对应最大拉力（ ）的应力mF

4.9.24.9.24.9.2

4.9.2

屈服强度

实验中金属材料出现屈服现象后，对应与某一点的应力，在不增

加拉力的情况下当到达该点时金属出现塑性变形。应区别：

4.9.2.14.9.2.14.9.2.1

4.9.2.1

屈服强度上限

当首次观察到拉力下降时对应的应力值（见图 2）

4.9.2.24.9.2.24.9.2.2

4.9.2.2

屈服强度下限



塑变形期间的最低应力，忽略任何初始瞬时效应（见图 2）

4.9.34.9.34.9.3

4.9.3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 ）pR

当非比例变形等于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的指定的百分率时的eL

应力（见图 3）

注意 该符号后面跟随一个表明指定的百分率的下标，例如：

2.0pR

4.9.4 抗拉强度，总变形（ ）tR

当总变形（弹性变形加上塑性变形）等于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的eL

指定的百分率时的应力（见图 4）

注意 该符号后面跟随一个表明指定的百分率的下标，例如： 5.0tR

4.9.5 永久固定强度（ ）rR

当撤消拉力后，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特定的永久伸长和变形所对

应的应力，它们分别表示为原始标距长度（ ）和标距长度上的变形oL

（ ）的百分率（见图 5）eL

注意 该符号后面跟随一个代表对于原始标距长度（ ）或标距oL

长度上的变形（ ）的指定的百分率的下标，例如：eL 2.0rR



4.104.104.10

4.10

断裂

当试样完全分离时或拉力缩小为零时被认为发生的现象

555

5

符号与所代表的意义

表 1中给出了符号及相应的名称。

表 111

1

---------

---

符号与名称

参考

序号 a

符号 单位 代表的意义

试样

1 ba mm
扁平试样的厚度或管状试样的壁厚

2 b mm
扁平试样平行长度的宽度或管状试样纵条平均

宽度或平线的宽度

3 d mm
圆形试样平行长度的直径，圆线的直径或管状

试样的内径

4 D mm
管状试样的外径

5 oL
mm

原始标距长度

- oL
mm 确定 的初始标距长度gA

6 cL
mm

平行长度

eL
mm

标距长度上的变形



7 tL
mm

试样总长度

8 uL
mm

断裂后的最终标距长度

- uL
mm 确定 的断裂后的最终标距长度gA

9 oS 2mm 平行长度的原始横截面积

10 uS 2mm 断裂后的最小横截面积

- k - 比例系数

11 Z %
面积缩减百分率： 100



o

uo

S
SS

12 - - 夹紧端

伸长

13 - mm 断裂后的伸长： ou LL 

14
cA %

断裂后的伸长的百分率： 100


o

ou

L
LL

15 eA
%

屈服点变形百分率

- mL
mm

最大拉力下的变形

16 gA
% 最大拉力（ ）下非比例伸长的百分率mF

17 gtA
% 最大拉力（ ）下非总伸长的百分率mF

18 tA
%

断裂时总伸长的百分率

19 - %
非比例变形的指定百分率

20 - % 总变形的指定百分率（见 ）tR

21 - %
永久固定变形或伸长的百分率

22 mF
N

最大拉力

屈服强度---

-

抗拉强度---

-

拉伸应力



666

6

试样

6.16.16.1

6.1

形状与尺寸

6.1.16.1.16.1.1

6.1.1

概述

试样的的形状和尺寸决定于取得试样的金属产品的形状和尺寸。

试样通常通过对产品或冲压件或铸件进行机加获得。而对于具有

固定横截面的产品（段，棒，线等）和铸造试样（例如铸铁和非铁合

金）可以不经机加而进行实验。

试样的的横截面可以是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环形或者在特殊

情况下，为某些其他形状。

23 eHR dMPa 屈服强度上限

24 eLR
MPa

屈服强度下限

25 mR
MPa

拉伸应力

26 pR
MPa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

27 rR
MPa

永久固定强度

28 tR
MPa

抗拉强度，总变形

- E MPa
弹性系数

见图 1至 13a

符号 也用于钢管产品标准b T

见 4.4.2c

d 2/11 mmNMPa 



试样的原始标距长度与其原始横截面积满足方程 ，称为oo SkL 

比例试样。国际上采用 值为 5.65。原始标距长度应不超过 20mm。k

如果试样的横截面积因为为了达到系数 值为 5.65的要求而过小，可k

以使用非比例试样，采用较高的 值（11.3较为可取）。k

当使用非比例试样时，原始标距长度（ ）的选取与原始横截面oL

积（ ）无关。oS

试样的尺寸公差应符合相应附录的要求（见 6.2）。

6.1.26.1.26.1.2

6.1.2

机加试样

机加试样如果夹紧端和平行长度具有不同的尺寸，应有相应的曲

线过渡段。该过渡段的半径的尺寸非常重要，如果相应的附录中没有

给出的话，推荐采用材料规范中定义的数值（见 6.2）。

夹紧端可为适合实验机夹紧的任何形状。平行长度（ ）一般应cL

大于原始标距长度（ ）。当试样没有过渡曲线段时，其夹紧段之间oL

的自由长度也应大于原始标距长度。

6.1.3 非机加试样

如果试样由产品的非机加长度或非机加实验棒料构成，夹紧端之

间的自由长度应有足够的空间使测量记号距离夹紧端合理的距离（见

附录 B至 E）。

铸造试样应于夹紧端与平行长度之间由过渡段。该过渡段的半径

尺寸非常重要，推荐采用产品标准中的定义值。夹紧端可为适合实验

机夹紧的任何形状。平行长度（ ）一般应大于原始标距长度（ ）。cL oL



6.26.26.2

6.2

类型

试样的主要类型在附录B至 E中对应不同产品的形状和类型有相

应的的定义，如表 2所示。其他类型的试样可有产品标准规定。

表 222

2

---------

---

对应产品类型的主要试样类型

产品类型 对应

附录薄片状 – 盘状 – 扁平状

具有单位为毫米的厚度为

线状 – 棒状 – 段状

具有单位为毫米的半径或边

长为

0.1 厚度 3  - B

- 4 C

3 4 D

管状 E



6.3 制取试样

对于不同材料，试样应按照相应的欧洲标准的要求制取（如 EN

ISO 377等）。

7 原始横截面积的确定（ ）oS

原始横截面积由测量相应尺寸计算而得。这种计算的准确性取决

于试样的性质和类型。关于不同类型的试样的说明见附录B至 E。

8 标记原始标距长度（ ）oL

原始标距长度的每一端均应用细线标记或用划线器标记，但不应

有凹痕以免导致过早的断裂。

对于比例试样，原始标距长度的计算值应圆整至最接近的 5mm的

倍数，保证计算值与标记的标距长度之间的差值小于 10% 。原始标oL

距长度标记的精确度应达到 1%。

若平行长度远大于原始标距长度，例如当采用非机加试样时，可

能标记一系列重叠的测量标记。

在某些情况下，在标记标距长度的同时，在试样表面画一条平行

于试样纵轴的线以便于测量。

999

9

实验仪器的精度



实验机的测力系统应按照 EN ISO 7500-1进行校准并且至少达到

一级。

当采用变形测定器时，应至少达到一级（按照 EN 10002-4）以确

定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对于其他特性的测量（具有较大的变形），

可以采用二级的变形测定器（按照 EN 10002-4）。

注意 对于屈服强度上限和下限的确定，不必采用变形测定器。

101010

10

实验条件

10.110.110.1

10.1

夹紧方法

试样应用合适的方法如楔形夹紧，螺纹夹紧，平行夹盘夹紧，固

定臂等进行固定。

应尽量保证采用这些方法夹紧时施加的拉力尽可能的沿轴向，以

尽量减少弯曲。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实验易碎材料，或确定抗拉

强度（非比例变形）或抗拉强度（总变形）或屈服强度时。

注意 为了获得直的试样并确保试样与夹紧的对中，施加一预紧

力，同时应保证其大小不超过给定或预期屈服强度的的 5%。仅当考

虑预紧力影响时才对变形进行校正。

10.2 实验速率

10.2.110.2.110.2.1

10.2.1

概述



除非在产品标准中另行特别指定，实验速率应在材料特性的基础上符合如下要

求。

注意 表 3中的应力变化率和 10.2中提到的应变变化率不表示需

要由实验机控制进行特别的模式。

10.2.2 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

10.2.2.110.2.2.110.2.2.1

10.2.2.1

屈服上限（ ）eHR

在弹性范围内直到屈服强度上限，实验机十字头的分离率应尽量

保持恒定并且处于表 3中相应的限值之内。

表 3 --- 应力变化率

材料弹性系数（ ）E

MPa

应力变化率

1 sMPa

最小 最大

150 000 2 20

150 000 6 60



10.2.2.2 屈服强度下限（ ）eLR

如果仅确定屈服强度下限，试样的平行长度屈服期间的应变变化

率应在 0.00025 与 0.0025 之间。平行长度的应变变化率应尽量保1s 1s

持恒定。如果该变化率不能直接调节，应在屈服之前通过调节应力变

化率使其固定，并且直到屈服过程结束，实验机的控制不应做进一步

调整。

弹性范围内的应力变化率绝对不应超过表 3中的最大变化率。

10.2.2.3 屈服强度上限与屈服强度下限

如果在同一实验中确定两个屈服强度，应当符合确定屈服强度下

限的条件（见 10.2.2.2）。

10.2.2.4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与抗拉强度（总变形）（ 与 ）pR tR

应力变化率应在表三的限值之内。

在塑性范围内直到抗拉强度范围（非比例变形与总变形），应变变

化率不应超过 0.0025 。1s

10.2.2.5 如果实验机不能测量或控制应变变化率，所使用的十字头

的分离速度应等于表 3 中给定的应力变化率，直到屈服过程结束。

10.2.310.2.310.2.3

10.2.3

拉伸应力（ ）mR

确定所需的屈服/抗拉强度特性后，实验速率可能增加至某一不超



过 0.008 的应变变化率（相同的十字头分离速度）。1s

如果只需要测量材料的拉伸应力，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速率不应

超过 0.008 。1s

11.11.11.

11.

断裂后伸长百分率（ ）的确定A

11.1 断裂后伸长百分率应按照 4.4.2中给定的定义确定。

为达到该目的，两段断裂的试样应仔细重新拼合完整使其轴线位

于同一条直线上。

测量最终标距长度时，应特别注意保证两段断裂试样的正确接合。

当试样横截面积比较小或试样伸长值比较小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采用具有足够分辨率的设备确定的断裂后伸长（ ）应圆整ou LL 

至最接近的 0.25mm，并且断裂后伸长百分率的值应圆整至最接近的

5%。如果规定的最小伸长百分率小于 5%，在确定伸长时应特别加以

注意（见附录 F）。

原则上，仅当断裂处与最接近的测量标记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原始

标距长度（ ）的三分之一时，测量是有效的。如果断裂后伸长百分oL

率等于或超过规定值，测量与断裂截面位置无关，并且是有效的。

11.2 对于能够使用变形测定器来测量断裂时变形的实验机，不需要

标记标距长度。伸长被测定为断裂时的总伸长，并且需要扣除弹性变

形以获得断裂后伸长百分率。

原则上，仅当断裂发生在变形标距长度（ ）内才是有效的。如eL



果断裂后伸长百分率等于或超过规定值，测量与断裂位置无关，并且

是有效的。

注意 如果产品标准规定了用于确定断裂后伸长百分率的标距长

度，则变形标距长度应等于该长度。

11.3 如果在给定的固定长度上测量伸长，使用换算公式或实验开始

前采用表格，可以将该长度换算成比例标距长度（如 EN ISO 2566-1

和 EN ISO 2566-2）。

注意 只有当比例系数 相同，并且标距长度或变形标距长度，k

形状和横截面积相同时，伸长百分率的比较才是可能的。

11.4 为了避免断裂发生位置处于 11.1规定的范围之外的的试样被

废弃，可能将 细分为 段相同的部分（见附录 G）。oL N

12 最大拉力下总伸长百分率（ ）的确定gtA

该方法包括通过基于变形测定器获得的拉力-变形图表确定最大

拉力下的变形（ ）。mL

最大拉力下的总伸长百分率应通过以下的方程计算：

100



e

m
gt L

L
A



注意 1对于在最大拉力下表现出平台效果的材料，最大拉力下总伸长

百分率应取为该平台的中点。

注意 2附录 H中给出了一种手工方法。

13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 ）的确定pR

13.1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这样确定：在拉力-变形图表中画出

一条直线平行于曲线的直线部分，并且与其之间的距离等于规定的非

比例百分率（如 0.2%）。该线与曲线的交点给出对应于要求的抗拉强

度（非比例变形）的拉力。该抗拉强度由该力除以试样的原始横截面

积（ ）而得（见图 3）。oS

注意 1该方法关键在于在拉力-变形图表中绘图的足够精度。

如果拉力-变形图表中的直线部分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妨碍绘制足

够精确的平行线，推荐采用以下步骤（见图 6）。

当超过预期的抗拉强度时，应将拉力减少至所获得拉力的 10%。

然后再次增加拉力直到超过原来获得的拉力值。为确定预期的抗拉强

度，应画一条通过滞后回线的直线。然后画一条平行于该直线的直线 ，

其距离从校正的曲线原点开始，沿着横坐标方向，等于规定的非比例

百分率。该平行直线与拉力-变形曲线的交点给出了对应于抗拉强度

的拉力。该抗拉强度由将该力除以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 ）而 得（见oS

图 6）。



注意 2有若干种方法可以用来定义校正的拉力-变形曲线原点。其中

一种方法是建立一条直线，使其平行于由滞后回线确定的直线而与拉

力-变形曲线相切。该直线与横坐标的交点为校正的拉力-变形曲线原

点（见图 6）。

13.2 该特性也可以不通过拉力-变形曲线作图，而是通过自动设备

（如微处理器等）获得，见附录A。

14 确定抗拉强度，总变形（ ）tR

14.1 抗拉强度（总变形）这样确定：在拉力-变形图表上绘制一条

直线平行于纵坐标轴（拉力轴），与其之间的距离等于规定的总变形

百分率。该直线与曲线的交点给出了对应于预期抗拉强度的拉力值。

该抗拉强度通过将该拉力除以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 而得（见图 4）。oS

14.2 该特性也可以不通过拉力-变形曲线作图，而是通过自动设备

（如微处理器等）获得，见附录A。

15 校验永久固定强度（ ）的方法rR

将试样施加规定的拉力 10至 20秒，使其应力达到相应的规定值，

然后撤除该拉力，确定永久固定变形或伸长相对于原始标距长度没有



超过规定的百分率。

16 确定面积缩减百分率（ ）Z

面积缩减百分率应按照 4.7中给定的定义确定。

试样的两段断裂部分应仔细重新拼合完整使其轴线位于同一条直

线上。断裂后的最小横截面积（ ）的测量精度应为 2%（见附录 BuS 

至 E）。该面积（ ）与原始横截面积（ ）的差值表示为原始横截uS oS

面积的百分率，即为面积缩减百分率。

17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 对该标准的参考：EN 10002-1；

--- 对试样的鉴定；

--- 规定的材料，如果已知的话；

--- 试样类型；

--- 取得试样的位置和方向，如果已知的话；

--- 实验结果。

在当前缺乏关于所有类型的金属材料的足够数据的情况下，想要



确定拉伸实验测得的不同特性的误差的值是不可能的。

注意 1对误差的考虑，见附录 J，它提供了某些指导，起内容是确定

关于度量参数和多个实验室对一组钢和铝合金的实验结果的误差。

注意 2应至少给出以下结果；

- 圆整为最接近整数的强度值，单位为 ；MPa

- 伸长百分率，圆整至 5%；

- 面积缩减百分率，圆整至 1%。

图解

A 应力

B 伸长百分率

注意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111

1

–––

–

伸长量的定义

图解

A 应力

B 伸长百分率

C 初始瞬时现象



注意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222

2

–––

–

不同类型曲线的屈服强度上限与下限的定义

图解

A 应力

B 伸长百分率或变形百分率

图 333

3

–––

–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 ）pR

图解

A 应力

B 变形百分率

注意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444

4

–––

–

抗拉强度，总变形（ ）tR

图解



A 应力

B 伸长百分率或变形百分率

图 555

5

–––

–

永久固定强度（ ）rR

图解

A 应力

B 变形百分率

D 对应于 的拉力pR

E 规定的非比例变形

图 666

6

–––

–

抗拉强度，非比例变形（ ）（见 13.1）pR

图解

A 应力

B 变形百分率

图 777

7

–––

–

屈服点变形百分率（ ）eA

图解

A 拉力

B 伸长



注意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888

8

–––

–

最大拉力（ ）mF

图 999

9

–––

–

长方形截面的机加试样（见附录 B）

注意 1 试样端部的形状仅供参考。

注意 2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101010

10

–––

–

由产品非机加部分组成的试样（见附录 C）

注意 试样端部的形状仅供参考。

图 111111

11

–––

–

比例试样（见附录 D）

注意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121212

12

–––

–

由一定长度的管组成的试样（见附录 E）



注意 1 试样端部的形状仅供参考。

注意 2 参考号码的解释见表 1。

图 111

1

333

3

–––

–

由管料上切割的试样（见附录 E）



附 录 AAA

A

(((

(

信息性)))

)

推荐使用由计算机控制的拉伸试验机

A.1A.1A.1

A.1

概述

此附录包含了对通过使用计算机控制的拉伸试验机来测量机械性能的建议。

特别提供了对需要考虑的软件以及试验条件的建议。

这些建议与试验机的设计、试验机的软件、试验机软件的验证以及拉伸试验

的操作条件有关。

A.2A.2A.2

A.2

术语与定义

鉴于此附录的目的，使用了下列术语与定义：

A.2.1A.2.1A.2.1

A.2.1

由计算机控制的拉伸试验机

试验的控制与显示，测量以及数据处理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拉伸试验机。

A.3A.3A.3

A.3

拉伸试验机

A.3.1A.3.1A.3.1

A.3.1

设计

设计的试验机应能达到输出未经软件处理的模拟信号的目的。如果不能提供

这样的输出，试验机制造商应该给出原始数字数据以及这些数字数据是怎样获得

的、怎样通过软件处理的相关信息。这些数据信息应该以与力、伸长量、时间以

及试件尺寸有关的基本 SI单位给出。如果试验机进行了修改，这些数据也应进

行相应的修正。

A.3.2A.3.2A.3.2

A.3.2

数据采样频率

每一个测量通道的机械与电子元件的频率带宽与数据采样频率应该足够高，

以便能够记录需要测量的材料特性。

例如要得到 ReH，可以使用下面的公式来确定最小采样频率：

(A.1)100min 



qR

f
eH



其中：

fmin为最小采样频率，单位：s-1;
为应力速度，单位：Mpa.s-1;

ReH为上屈服强度，单位：Mpa;
q为试验机（根据 EN ISO 7500-1）的相对精度误差。

注 1：根据试验过程中的一个瞬态特性事实来选择公式（A.1）中的 ReH。如果所

测试的材料没有屈服现象，应该使用弹性极限强度 Rp0.2。



注 2：在试验机的运行靠应变速率来控制的情况下，应力速率应该通过考虑材料

的弹性模量计算出来。

A.4A.4A.4

A.4

机械性能的测定

A.4.1A.4.1A.4.1

A.4.1

概述

试验机的软件应该考虑下列要求：

A.4.2A.4.2A.4.2

A.4.2

上屈服强度(R(R(R

(R

eHeHeH

eH

)))

)

如 4.9.2.1中所定义的，应该认为 ReH为对应于力的最大值的应力，此力的最大值

出现在力减少至少 0.5%之前，之后紧随着一个力不会超过前面的最大值、应变

变化不小于 0.05%的区域。

A.4.3A.4.3A.4.3

A.4.3

下屈服强度(R(R(R

(R

eLeLeL

eL

)))

)

如 4.9.2.2中所定义的。然而，为了测试的生产率，可以将 ReL的名义值作为

上屈服强度(ReH)之后最初的 0.25%应变之内的最小应力，不考虑任何初始瞬态效

应。当使用此方法，应在试验报告中进行记录。通过这种方法确定 ReL，可以按

照 10.1.3提高试验速度。

注：此条款只适用于具有屈服现象的材料且不需要确定 Ae的情况。

A.4.4A.4.4A.4.4

A.4.4

非比例伸长弹性极限强度(R(R(R

(R

ppp

p

)))

)

与总伸长弹性极限强度(R(R(R

(R

ttt

t

)))

)

见 4.9.3与 4.9.4，这些值可以通过在光滑曲线的两点之间进行插值来确定。

A.4.5A.4.5A.4.5

A.4.5

拉伸强度(R(R(R

(R

mmm

m

)))

)

为对应于最大力（Fm）的应力，见 4.9.1。

A.4.6A.4.6A.4.6

A.4.6

断裂时的伸长百分率

A.4.6.1A.4.6.1A.4.6.1

A.4.6.1

AAA

A

ttt

t

应该参考图 A.1A.1A.1

A.1

中断裂的定义来确定。

当两个测量点之间力减少超过前两个测量点的 5倍、紧接着力的减少量低于

最大拉伸力的 3%时，断裂被认为是有效的。



关键（说明）：

。。 连续测量点（f = 常数）

b >5a
c <0.03Fmax
1) 断裂（根据 4.10中的定义）

图 A.1-A.1-A.1-

A.1-

试件断裂定义的示意图

A.4.6.2A.4.6.2A.4.6.2

A.4.6.2

如果开着变形测定仪直到断裂，则记录下图 A.1A.1A.1

A.1

中的点 111

1

。

A.4.6.3A.4.6.3A.4.6.3

A.4.6.3

如果在断裂前移去了变形测定仪，则允许使用十字头位移来确定移去变

形测定仪后到断裂时的附加伸长量。所使用的方法应该是可以验证的。

A.4.7A.4.7A.4.7

A.4.7

屈服点伸长百分率（AAA

A

eee

e

）

有一种方法是通过评定力-伸长量曲线中的两个特殊点来确定 Ae，这两个特

殊点定义了屈服点伸长量的起点与终点（见图 7中的参考号 15）。起点位于斜率

变成 0而由一条水平线表示处。终点可以通过构造两条线来确定，第一条线为水

平线，始于零斜率的最后一点，第二条线为曲线应变硬化部分的切线，应尽可能

地接近拐点。这两条线的交点代表了屈服点伸长量的终点。

A.4.8A.4.8A.4.8

A.4.8

最大力时总伸长百分率（AAA

A

gtgtgt

gt

）

如在 4.4.2中所定义的（见图 1中的参考号数 17）Agt的值应该被认为是对应

于屈服点现象之后合理平滑过的应力-应变曲线最大值的伸长量。

注 1：推荐使用三次多项式方法进行回归。

注 2：对一些金属材料（高度冷成型的材料，比如二次冷轧镀锡钢板或辐照过的

结构钢）来说，常常最大力不是出现在缩颈的开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用“缩颈应变“来计算 Agt。

A.4.9A.4.9A.4.9

A.4.9

在弹性范围内曲线斜率的测量

为了对未知特性的试件有效，所使用的方法不应依赖于任何预定的应力极

限，除非是产品标准的规定或试验有关各方的协议。

基于计算一个滑动块特性的方法最为方便。参数为：

——滑动块的长度（所使用的点的数量）；

——选择作为参考来定义曲线斜率的方程。

注：如果力-伸长量图的直线部分没有明确定义，参看 13.1。

在弹性范围内的曲线斜率对应于当下列条件满足时一定范围内的平均斜率：

——滑动块的斜率不变，为常数；



——此范围具有代表性。

在任何情况下，推荐适当的范围界限可以由用户选择，来排除弹性范围内对

曲线的斜率无意义的值。

参考书目中（[1]-[4]）给出了与这些以及其他合格方法的参考书。

A.A.A.

A.

555

5

试验机软件的验证

测试系统用来确定各种材料特性的方法的效率可以通过与以传统方法检查 /
计算从模拟或数字数据中确定的结果对比来检验。应该使用频率带宽、采样频率

与不精确性至少等于那些用来提供试验机计算机计算出的结果的仪器来采集与

处理那些直接从试验机的转换器或放大器导出的数据。

如果同一个试件由计算机确定的值与通过模拟手段确定的值之间的差异很小

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试验机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有信心。为了评价这些差异的可接

受性，应该对 5个类似的试件进行测试，且每一个相关特性的平均差异应在表

A.1所列的极限内。

注 1：此方法只证明了试验机对于特定试件型别、所测材料、所用条件下材料特

性。不保证所测的材料特性正确或适合使用。

注 2：如果使用了其它的方法，例如，输入已知材料的、具有经过验证的一定质

量保证水平、预先确定的一组数据，应能满足上述的要求以及表 A.1 中的要

求。

表 A.1A.1A.1

A.1

置信度的检验情况

参数 Da sa

相对的 b 绝对的 b 相对的 b 绝对的 b

Rp0.2
Rp1
ReH
ReL
Rm
A

≤0.5%
≤0.5%
≤1%
≤0.5%
≤0.5%

2Mpa
2Mpa
4Mpa
2Mpa
2Mpa
≤2%

≤0.35%
≤0.35%
≤0.35%
≤0.35%
≤0.35%

2Mpa
2Mpa
2Mpa
2Mpa
2Mpa
≤2%

a 



n

i
iDn

D
1

1








n

i
i DD

n
s

1

2)(
1

1

其中：

Di为一个试件人工评价结果（Hi）与计算机评价结果（Ri）的差，（Di=Hi-Ri）;
n为来自一个样本的同样试件的数量；



H为人工评价的结果；

R为计算机评价的结果；
b为应该考虑的相对值与绝对值的最高值



附 录 BBB

B

(((

(

信息性)))

)

用于薄产品（厚度介于 0.1mm0.1mm0.1mm

0.1mm

与 3mm3mm3mm

3mm

之间的板、带以及平板）的试件类型

注：对于厚度小于 0.5mm 的产品，可能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

B.1B.1B.1

B.1

试件的形状

通常来说，试件具有两个比平行长度宽的装夹端。平行长度（Lc）应该通过

半径至少为 20mm的过渡曲线与端部连接在一起。端不得宽度应该至少为 20mm,
且不超过 40mm。

通过协定，试件也可以包括平行边。对于宽度小于等于 20mm的产品，试件

的宽度可以与产品相同。

B.2B.2B.2

B.2

试件的尺寸

平行长度不应短于 L0+b/2。
发生争执的话，除非材料不足，常常采用长度 L0+2b.
当包含平行边的试件宽度小于 20mm，除非在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原始标

距长度（L0）应该等于 50mm。对于这一类型的试件，装夹部位之间的自由长度

应该等于 L0+3b。
有两种类型的非比例试件，其尺寸列在表 B.1 中。

测量每一个试件的尺寸时，应该使用表 B.2 中给出的形状公差。

在试件宽度与产品宽度相同的情况下，原始横截面积（S0）应该在所测得的

试件尺寸的基础上进行计算。

如果满足了表 B.2 中给出的加工公差与形状公差，在试验时，可以使用试件

的名义宽度来避免测量试件的宽度。

表 B.1B.1B.1

B.1

试件的尺寸

尺寸单位：mm

表 B.2B.2B.2

B.2

试件宽度的公差

尺寸与公差的单位：mm

试件类型 宽度 原始标距长度 平行长度 具有平行边的

试件装夹部位

之间的自由长

度

1 12.5 1 50 75 87．5
2 20 1 80 120 140

试件的名义宽度 加工公差 a 形状公差 b

12.5 0.09 0.043



B.3B.3B.3

B.3

试件的制备

制备试件时，不应影响金属的特性。任何由于剪切或加压而硬化的区域应该

通过切削加工去除。

对于非常薄的材料，推荐将具有相同宽度的带进行切割并绑成中间层为一张

纸厚的一捆，来抵抗切削油。推荐在加工成试件最终尺寸前，在每一小捆带的两

侧安装一个厚一点的带。

B.2 中给出的值，例如对于名义宽度 12.5mm给出 0.09mm，这意味着如果
原始横截面积（S0）的名义值包含在计算中且不需要测量，试件的宽度不应超出

下面所给出的两个值：

12.5mm+0.09mm=12.59mm
12.5mm-0.09mm=12.41mm

B.4B.4B.4

B.4

测定原始横截面积（SSS

S

000

0

）

原始横截面积应该通过测量试件的尺寸计算出来。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 2%。通常此误差的最大一部分来自试件
厚度的测量，宽度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 0.2%。

20 0.105 0.052
a 为符合 EN 20286-2 的公差 js 12。如果原始横截面积（S0）包含在计算中不需

要测量的话，可以使用符合 EN 20286-2的公差 js 12。
Bb 为(符合 EN 20286-2 的)公差 IT 9。试件整个平行长度（Lc）上宽度测量值的

最大偏差。



附 录 CCC

C

（标准）

用于直径或厚度小于 4mm4mm4mm

4mm

的线材、棒材与型材的试件类型

C.1C.1C.1

C.1

试件的形状

试件通常由产品未经加工的部分组成（见图 10）。

C.2C.2C.2

C.2

试件的尺寸

原始标距长度应该采用 200mm 2mm或 100mm 1mm。除了在小直径金属 
丝的情况下机器装夹部位之间的距离等于 L0外，机器装夹部位之间的距离应该

至少等于 L0+50mm例如分别为 250mm与 150mm。

C.3C.3C.3

C.3

试件的制备

如果产品是卷绕着交货的，在矫直时应该小心。

C.4C.4C.4

C.4

测量原始横截面积（SSS

S

000

0

）

测量原始横截面积的精确度应该为 1%。
对于具有圆形横截面的产品，原始横截面积可以通过在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

上的两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得来。

原始横截面积也可以通过已知长度的质量与密度确定。



附 录 DDD

D

（标准）

用于厚度大于等于 3mm3mm3mm

3mm

的板材与平板，以及

直径或厚度大于等于 4mm4mm4mm

4mm

的线材、棒材与型材的试件类型

D.1D.1D.1

D.1

试件的形状

通常来说，试件要进行机械加工，平行长度应通过过度曲线与装夹端连接起

来，装夹端可以是任何适合试验机夹具的形状（见图 11）。在装夹端与平行长度

之间的最小过渡半径应该为：

-对柱状试件：0.75d（d为平行长度的直径）；

-对三棱形试件：12mm
如果需要的话，零件、棒等等，可以不经加工地进行测试。

试件的横截面可以是圆形，正方形，矩形，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其他形状 。

对于具有矩形横截面的试件，推荐宽厚比不应超过 8:1。
通常来说，已加工柱状试件平行长度的直径不应小于 4mm。

D.2D.2D.2

D.2

试件的尺寸

D.2.1D.2.1D.2.1

D.2.1

已加工试件的平行长度

平行长度（Lc）至少应该等于：

a) 在试件具有圆形横截面的情况下，L0+d/2;

b) 在试件为三棱形的情况下，L0+1.5 。0S

在发生争执的情况下，除非没有足够的材料，否则根据试件的类型，长度应

该使用 L0+2d或 L0+2 。0S

D.2.2D.2.2D.2.2

D.2.2

未进行机械加工的试件长度

试验机夹具之间的自由距离应该足够，以便标距记号与这些夹具之间的距离

合理。

D.2.3原始标距长度（L0）

D.2.3.1D.2.3.1D.2.3.1

D.2.3.1

比例试件

作为一个一般规律，当原始标距长度（L0）与原始横截面积（S0）之间的关

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时，使用比例试件：

00 SkL 

其中：k等于 11.3或 5.65。
具有圆形横截面的试件应该最好优先选取表 D.1中给出的尺寸。

表 D.1D.1D.1

D.1

——圆形横截面的试件

K 直径 原始横截面 原始标距长 最小平行长 总长



D.2.3.2D.2.3.2D.2.3.2

D.2.3.2

非比例试件

如果产品标准中有所规定的话，可以使用非比例试件。

平行长度（Lc）不应小于 L0+b/2。当发生争执的时候，除非材料不足，否则

应该使用平行长度 Lc=L0+b/2。
表 D.2给出了一些典型试件尺寸的详细情况。

表 D.2D.2D.2

D.2

——典型试件的尺寸

D.3D.3D.3

D.3

试件的制备

表 D.3给出了已加工过试件横向尺寸的公差。

下面给出的是一个应用这些公差的例子：

a) 加工公差

表 D.3 给出的值，例如对于名义直径 10mm给出 0.075mm，这意味着如果
原始横截面积（S0）的名义值包含在计算中且不需要测量，试件的直径不应超出

下面所给出的两个值：

10mm+0.075mm=10.075mm
10mm-0.075mm=9.925mm

b) 形状公差

表 D.3 给出的值意味着，对于一个满足上面给出的加工条件且名义直径为

10mm的试件，所测得的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之间的差不应超过 0.04mm。

因此，如果此试件的最小直径为 9.99mm，最大直径不应超过 9.99mm +
0.04mm = 10.03mm。

表 D.3D.3D.3

D.3

——有关试件横向尺寸的公差

尺寸与公差的单位：mm

d
mm

积 S0
mm2

度

00 SkL 

mm

度

Lc

mm

Lt

5.65 20 0.150
10 0.075
5 0.040

314
78.5
19.6

100 1.0
50 0.5
25 0.25

110
55
28

依赖于将试

件安装在试

验机夹具中

的方法

原则上：

Lt > Lc+2d
或 4d

名义宽度

b
mm

原始标距长度

L0

mm

平行长度（Lc）的

最小值

mm

总长的近似值

Lt

mm
40
25
20

200
200
80

225
225
90

450
450
300



D.4D.4D.4

D.4

横截面积（SSS

S

000

0

）的测定

可以使用名义直径来计算横截面为圆形、满足表 D.3所给出的公差的试件的

原始横截面积。对于其他形状的试件，原始横截面积应该通过测量合适的尺寸计

算得来，每一个尺寸的误差不可超过 0.5%。

名称 名义横向尺寸 名义尺寸的加工

公差 a
形状公差

具有圆形横截面

的已加工试件的

直径

3 0.05 0.025b

≥3

≤6

0.06 0.03b

>6
≤10

0.075 0.04b

>10
≤18

0.09 0.04b

>18
≤30

0.105 0.05b

具有矩形横截面

四个侧面已加工

的试件的横向尺

寸

与圆形横截面试件直径的公差相同

具有矩形横截面

只有两个相对的

侧面已加工的试

件的横向尺寸

3 0.14c

≥3

≤6

0.18c

>6
≤10

0.22c

>10
≤18

0.27c

>18
≤30

0.33c

>30
≤50

0.39c

a 为符合 EN 20286-2 的公差 js 12。如果原始横截面积（S0）包含在计算中不需

要测量的话，可以使用符合 EN 20286-2的公差 js 12。
b为公差 IT 9。试件整个平行长度（Lc）上一个指定的横向尺寸测量值的最大偏

差。

Cc为公差 IT 13。试件整个平行长度（Lc）上一个指定的横向尺寸测量值的最大

偏差。



附 录 EEE

E

（标准）

用于管材的试件类型

E.1E.1E.1

E.1

试件的形状

试件包括一段管长以及一个从管上切下来时形成的、纵向或横向的、厚度与

管壁的整个厚度相同的带，或者包括一个具有圆形横截面、管壁经过加工的试件 。

对于壁厚小于 3mm的管，经过加工的横向试件、纵向试件以及圆形横截面的试

件在附录 B中有所描述。对于壁厚大于等于 3mm的管的相应内容在附录 D中有

所描述。纵向带通常用于壁厚大于 0.5mm的管。

E.2E.2E.2

E.2

试件的尺寸

E.2.1E.2.1E.2.1

E.2.1

管的长度

管的长度可以在两端堵上塞子。每一个塞子与最近的标距记号之间的自由长

度应该超过 D/4。在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要有足够的材料，该自由长度应该使

用 D的值。

塞子在标距记号方向上伸向试验机夹具的长度不应超过 D，形状不应妨碍标

距长度的变形。

E.2.2E.2.2E.2.2

E.2.2

纵向带或横向带

纵向带的平行长度（Lc）不应被展平，但是装夹端为了装夹在试验机的夹具

中，可以被展平。

在产品标准中可以指定横向试件或纵向试件除了附录 B与 D中所给出的以

外的尺寸。

在矫直横向试件时，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

E.2.3E.2.3E.2.3

E.2.3

管壁经过加工、圆形横截面的试件

在产品标准中对试件的采样有所规定。

E.3E.3E.3

E.3

原始横截面积的测定（SSS

S

000

0

）

试件的原始横截面积测定允许误差为 1%。
管长的、纵向带或横向带的原始横截面积可以通过试件的质量、已经测得的

长度以及密度确定。

包括一个纵向或横向带的试件的原始横截面积应该根据下面的公式进行计

算：

S0=(b/4)(D2-b2)1/2+(D2/4)arcsin(b/D)-(b/4)[(D-2a)2-b2]1/2 -[(D-2a)2/2]2arcsin(b/(D-2a))
其中：

a为管壁的厚度；

b为带的平均宽度；

D为管的外径。



下面简化了的公式可以用来计算纵向试件的原始横截面积：

当 b/D<0.25时，S0=ab[1+b2/(6D(D-2a))]；
当 b/D<0.17时，S0=ab。

对于管长的原始横截面积，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S0=πa(D-a)



附 录 FFF

F

(((

(

信息性)))

)

当规定值小于 5%5%5%

5%

时测量断裂后的伸长百分率

测量断裂后的伸长百分率时，如果规定值小于 5%的话，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下面是所推荐方法中的一种：

在试验前，应该在平行长度一端附近做一个非常小的记号。用两脚规在标距

长度上，以刚才所做的小记号为圆心划一道圆弧。在断裂后，应将断开的试件放

在夹具中并施加轴向压力，最好使用螺旋，以便在测量过程中充分地将断开的试

件紧固在一起。然后以原来的圆心为圆心，以同样的半径划第二道圆弧，并且使

用测量显微镜来测量两道划痕之间的距离。为了更容易地反映精细的划痕，可以

在试验前对试件使用染色薄膜。



附 录 GGG

G

(((

(

信息性)))

)

基于细分原始标距长度测量断裂后伸长百分率

当断裂的位置不符合 11.1中的条件，为了避免报废试件，可以通过协商使用

下面的方法：

a) 在试验前，将原始标距长度（L0）再分成 N等份；

b) 在试验后，用符号 X来表示在试件较短的那部分上的标距记号，用符号 Y来

表示在试件较长的那部分上的一个等分点，该等分点到断裂处的距离等于 X
到断裂处的距离。

如果 n为 X与 Y之间的区间数目，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步骤来确定断裂后的

伸长量：

1）如果 N-n为偶数（图 G.1 a）)，测量 X与 Y之间的距离以及 Y与分度标记 Z
之间的距离，Z位于晚于 Y的区间(N-n)/2，使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断裂后的伸长

百分比：

A=((XY+2YZ-L0)/L0)×100

2）如果 N-n 为奇数（图 G.1 b）)，测量 X 与 Y 之间的距离、Y 与分度标记 Z’
之间的距离以及 Y与分度标记 Z’’之间的距离，Z’与 Z’’分别位于晚于 Y的区间

(N-n-1)/2以及(N-n+1)/2，使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断裂后的伸长百分比：

A=((XY+YZ’+YZ’’-L0)/L0)×100

a）N-n为偶数

b）N-n为奇数

注：所给出的试件头的形状仅作为导向装置。

图 G.1-测量断裂后伸长百分率的图例



附 录 HHH

H

(((

(

信息性)))

)

在最大力时人工测量长产品（例如棒、丝、杆）总伸长百分率的方法

可以用下面的人工方法来取代条款 12所定义的变形测定仪的方法。在发生

争执的情况下，应该使用变形测定仪的方法。

方法包括测量经受拉伸试验断开后的试件较长部分上、最大力时的非比例伸

长百分率，通过非比例伸长百分率来计算最大力时的总伸长百分率。

试验前，在测量标距长度上做等间距记号，两个连续记号之间的距离的等于

原始标距长度（L’0）的因数。原始标距长度（L’0）的标记精度应达到 0.5mm
以内。此长度为总伸长百分率值的函数，应在产品标准中有所规定。

断裂后最终标距（L’u）的测量在断开后试件最长的部分上进行，且应该精确

到 0.5mm以内。

为了使测量正确有效，应该考虑下面两个条件：

——测量区域的界限应该保证到断裂处的距离至少为 5d，到装夹部

位的距离至少为 2.5d;
——测量的标距长度至少应该等于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值。

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最大力时的非比例伸长百分率：

Ag=((L’u-L’0)/L’0) ×100

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最大力时的总伸长百分率：

Agt=Ag+(Rm/E)×100



附 录 JJJ

J

(((

(

信息性)))

)

拉伸试验的精度与测量的不精确性估计

J.1J.1J.1

J.1

介绍

对于已知拉伸特性的材料，这个附录给出了按照标准所使用仪器的不精确性

的估计。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种试验方法要给出不精确性的精确陈述是不可能

的，因为材料的相关性和独立性都对不确定性的陈述有所贡献。因此需要先知道

关于材料对于对于应变率或应力率的拉伸响应的知识才能计算仪器的不精确性。

使用“误差预算”概念来估计仪器的不精确性的方法在任何地方都有所提供

[5]，“误差预算”概念是建立在试验与校准标准中指定的公差的基础上的。这种

方法后来扩展为 ISO（1998）[6]中附录 J的基础形式。这个附录现在已被修正以

便更接近于 ISO TAG4[7]所建立的估计仪器不精确性的方法。

拉伸试验的试验精度依赖于被试材料的相关因素，试件的几何和机械加工，

试验仪器，试验程序和计算制定材料属性的方法。理想地，以下所有因素都应被

考虑：

·试件尺寸的测量，标距长度标志，伸长计的标距长度；

·力和伸展的测量；

·试验温度和连续试验中的加载率；

·试件的固定方法和力的同轴度；

·试验仪器特性（硬度，动力，操作方法和控制）；

·与拉伸特性有关的人的与软件的差错；

·在同一批材料的熔化物处理得到的材料都存在的材料的不均匀性。

实际上，现有标准的要求和公差并不允许所有这些影响因素都被量化。然而

实验室的试验可以在与工厂实验室相似的条件下用来诊断结果的全部不精确性，

但是这样的试验并不把由于材料的不均匀性所造成的影响与那些可归于试验方

法的影响区分开。

应该确认要想对所有材料的测量方法的不精确性计算出单一的一个值是不

可能的，这是因为不同的材料在一些特定的控制参数下，比如说张力率或应力率 ，

会展现出不同的反应特性[5]。这里提供的不精确性的预算可被看作是实验室按

照 EN 10002-1从事试验的测量不精确性的更高范围，因为实验室可以做到准确

控制试验参数达到比标准要求更高的精度水平。比如力可以测量到±0 .5%（例如 ，

一个等级为 0.5的机器），而试验标准 EN 10002-1只要求力的测量在±1%。需要

注意的是在计算试验结果总的分布的时候，测量的不精确性应该被考虑加入到由

于材料的不均匀性而造成的内在分布中。分析内部比较试验（Round Robin 试验 ）

的统计方法并不区分对分布的这两种贡献因素，然而虽然如此，该方法还是给出

了由不同实验室采用相同材料测量的拉伸结果的大概范围这一有用指示。许多的

内部比较试验的典型结果在 J.5中给出。

J.2J.2J.2

J.2

在 GUMGUMGUM

GUM

基础上的不精确性估计的回顾

“测量不精确性表达的指导”由多家权威的标准机构共同出版，即 BIPM，



IEC，IFCC，ISO，IUPAC，IUPAP和 OIML。此后简称为 GUM（Guide to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测量不精确性指导）。它是一本超过 90页的内容全面翔实的文

件，建立在用来合计各种因素所造成的不精确性的精确的统计方法的基础上。该

文件的复杂性驱使了许多组织来制造其简化版本[8][9][10]。这些各种各样的文件

都在“不精确性预算”概念的基础上给出了如何估计测量不精确性的指导。详细

地描述请参阅参考文献[11]和[12]。

J.3J.3J.3

J.3

拉伸试验：不精确性估计

J.3.1J.3.1J.3.1

J.3.1

材料的独立参数

表 J.1给出了拉伸特性的各种试验参数的公差。由于应力—应变曲线的形状，

拉伸性质中的一些参数原则上可以比其它参数以更高的精确度确定。比如高屈服

强度 ReH只依赖于力和截面面积的测量公差。与此同时，弹性极限强度，Rp，依

赖于力，应变（位移），标距长度和截面面积。在面积收缩情况下，Z，对于断

裂前后截面面积的测量公差就需要被考虑。
表 J.1J.1J.1

J.1

—使用 EN10002-1EN10002-1EN10002-1

EN10002-1

中所规定的公差，在材料的独立参数基础上的拉伸试验测量不精确性

在 GUM中，不精确度分为两类：A类与 B类。A类，不精确度的评价可以依靠任何有效的

统计方法来处理数据。B类是依靠其他的方法。因此，在 B类中要应用标准中所规定的公

差。以上所示拉伸试验的公差代表了最大的上下限的值，也就是，所有的值应该在规定的公

差 a= 1%范围内，并且 GUM中规定了分布模式为均匀可能性分布。因此单个参数的标

准不精确度值给定为 a/ 。为了完全评定不精确度，有必要考虑所有可能对测量的不精确3

度的有贡献的因素，包括那些在校准链中所使用的装置的不精确度，也就是，力试验装置与

变形测定仪的校准器。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误差来源效果为二次的，鉴于此文件的用途，运

用 GUM中提出的概念，采用了一种简化的方法。材料独立参数 ReH, ReL, Rm与 A的综合不

精 确 度 为 = 0.81% ， Rp 的 综 合 不 精 确 度 为33.033.0  

= 1.15%；所用的方法为均方根和的方法。见表 J.1的33.033.033.033.0  

脚注 b。

参数 拉伸性质，%误差

ReH ReL Rm Rp A Z
力

应变 a（位移）

标距长度，Lo
a

So
Su

1
-
-
1
-

1
-
-
1
-

1
-
-
1
-

1
1b

1b

1
-

1
1
-
-

1
2

a：采用 a类符合 EN 10002-4的一个标准变形测定仪。

b：在测量弹性极限强度 Rp时， 1%的误差为过估计。此误差取决于力-伸长量图的
斜率，肯定小于下面所计算出来的。只有当力-伸长量曲线已知的情况下，才可

能确定一个数量值，这意味着此数量值取决于材料。



J.3.2J.3.2J.3.2

J.3.2

材料的相关参数

对于室温下的拉伸试验，拉伸属性中显著的依赖于材料对应变率（或应力率 ）

的响应的控制参数是 ReH，ReL和 Rp。拉伸强度，Rm，同样可依赖于应变率，然

而，实际上，它通常在比 Rp高得多的应变率下被确定，并且通常相对来说对于

快速的应变变化不敏感。

原则上，对于任何材料都需要先确定它的应变率响应，然后在计算总的不精

确性预算。一些有限的数据和下面的例子可以用来估计一些种类材料的不精确

性。在 EN10002-1中列出的用来决定在应变率范围内材料响应的数据参见图 J.1
和图 J.2。在试验应力下，许多材料在应变率控制下所测得的响应列在表 J.2。早

期在应变率下测得的大量的钢的数据在会议论文 [13]中被给出。

由于等量公差，a，来自测试数据，使用一种简单的最小均方值来处理数据，

根据 GUM来决定哪一种不精确性的贡献模型就非常必要。如果说模型有着上限

和下限 a+，a-，那么质量的最好估计是（a++a-）/2,并且有 2/3的机会（等于 67%
的可能性）质量的值会落在 a-到 a+的范围内，这是不精确性 U=a。

注意：如果假设可能性为 50%，则 U=1.48a（参见参考文献[10]）

表 J.2J.2J.2

J.2

—室温下，弹性极限强度在 ENENEN

EN

10002-110002-110002-1

10002-1

中所允许的应变率范围内的变化

J.3.3J.3.3J.3.3

J.3.3

联合标准测量不精确性

在表 J.2给出的标准中详述了允许的应变率范围，依靠超过此应变率的弹性

极限强度的材料可以与表 J.1中指定的材料的独立参数的标准不精确性相结合，

从而得出联合标准不精确性 Uc。不同材料的 Uc，如表 J.3所示。

这个分析的目的在于，超出标准允许的应变率范围的弹性极限强度的差的总

值被平分，表示为等效公差。例如，对于不锈钢，弹性极限强度可以在允许的应

变率范围内变化 6.8%，所以它可以等分成±3.4%的等效公差，然后再除以 ，3

即 1.963，然后再加上材料独立参数的联合标准不精确性，这里要用到均方根值

材料 名义成分 Rp0.2

均值

Mpa

弹性极

限强度

应变率

响应

%

等价公

差

±%

铁素体钢

管钢

板钢（S275）
奥氏体钢

不锈钢

镍基底合金

NiCr20Ti
NiCrCoTiAl 25-
20

Cr-Mo-V-Fe(bal)
C-Mn-Fe(bal)

17Cr,11Ni-Fe(bal)

18Cr,5Fe,2Co-Ni(bal)
24Cr,20Co,3Ti,1.5Mo,

1.5Al-Ni(bal)

680
315

235

325
790

0.1
1.8

6.8

2.8
1.9

0.05
0.9

3.4

1.4
0.95



方法。因此，对于不锈钢，Rp0.2的联合不精确性可以被给出：

%3.217.596.115.1 22 cU

表 J.3J.3J.3

J.3

—根据 ENENEN

EN

10002-110002-110002-1

10002-1

室温下弹性极限强度的联合标准测量不精确性

J.3.4J.3.4J.3.4

J.3.4

扩展不精确性

根据 ISO TAG4指导[7]，总的扩展不精确性由联合标准不精确性乘以覆盖函

数 k，得到。对于 95%的置信度等级，k=2。相应的扩展不精确性也被列在表 J.3。

J.4J.4J.4

J.4

结束语

使用“不精确性预算”概念对室温下的拉伸试验测量不精确性进行计算的方

法已经给出，并且也给出了几种试验参数响应已知的材料的例子。需要强调的是

应用以 GUM为基础的简单方法，扩展的不精确性也被计算出来。另外，有许多

其他因素能影响拉伸性能的测量，比如试件的弯曲，固定试件的方法，或者试验

机器的控制模式，例如伸长计控制或加载/十字头控制能够影响测量的拉伸性能

[14]。然而由于没有充足的定量数据可以利用，目前还无法将它们的影响包含进

不精确性预算中。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这种不精确性预算方法只给出了不精确性

的估计是受限于测量技术。并且这种方法不允许将试验结果的固有的扩散性归因

于材料的不均匀性。

最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一旦有适合的相关材料可以利用，我们就可以提供有

用的手段来度量任何一台试验机器的总的不精确性。并且把固定方法，试件的弯

曲等等这些影响因素都考虑进来，而现在这些都还不能被量化。

作为一个替代方法，我们推荐以质量控制为目的的试件的“室内”试验，参阅参

材料 材料的独立

参数的联合

标准不精确

性

±%

材料的非独立

的标准不精确

性

±%

联合标准不精

确性

Uc

±%

在 95%置信度

下的扩展不精

确性±%

铁素体钢

管钢

板钢

奥氏体钢

不锈钢

镍基底合金

尼莫尼克 75
尼莫尼克 101

1.15

1.15

1.15

1.15
1.15

0.03

0.52

1.96

0.81
0.55

=1.15[7]33.1

=1.26[8]59.1

=2.3[9]17.5

=1.41[10]98.1

=1.28[11]63.1

2.3

2.5

4.6

2.8
2.7



考文献[15]。

J.5J.5J.5

J.5

试验室内的分散性

表 J.4到表 J.7列出了一系列材料在实验室内部比较试验中所得到的拉伸试验

结果的典型的分散性，其中包含了材料的分散性和测量的不精确性。可重现率的

计算是用标准偏差乘以 2，再除以均值，结果用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因此给出的

值有着 95%的置信水平。根据 GUM给出的建议，并且该值可以直接与前面给出

的扩展不精确性进行比较。

2）例如尼莫尼克 75，一个室温下拉伸试验的证明参考材料，CRM661在参考材

料和测量研究所（IRMM）中可以得到，Joint 研究中心，Retieseweg，B-2440，

Geel，比利时，参见参考文献[11]



表 J.4J.4J.4

J.4

—屈服强度（0.2%0.2%0.2%

0.2%

的校验强度或更高的屈服强度）—试验室内部比较试验

的允许误差

材料 代码 屈服强度

Mpa
允许误差

+/－ UE

%

参考文献

铝 EC-H 19
2024-T 351

158.4
362.9

8.1
3.0

[16]
[16]

钢

低碳，板钢

奥氏体的

不锈钢

AISI 105

棒

铁酸盐不锈钢

高强度

奥氏体的

不锈钢

AISI 316

HR3

X2CrNi18-10

P245GH

S355

X2Cr13

30NiCrMo16

X2CrNiMo18-10

X5CrNiMo17-12-2

228.6

303.8

402.4

367.4

967.5

1039.9

353.3

480.1

8.2

6.5

8.9

5.0

3.2

2.0

7.8

8.1

[17]

[17]

[16]

[17]

[16]

[17]

[17]

[16]

镍合金

因康镍合金

600
尼莫尼克 75
（CRM661）

NiCr15Fe8

NiCr20Ti

268.3

298.1

4.4

4.0

[16]

[18]



表 J.5J.5J.5

J.5

—拉伸强度，RRR

R

mmm

m

—试验室内部比较试验的允许误差

材料 代码 拉伸强度

Mpa
允许误差

+/－ UE

%

参考文献

铝 EC-H 19
2024-T 351

176.9
491.3

没有报道

2.6
[16]
[16]

钢

低碳，板钢

奥氏体的

不锈钢

AISI 105

棒

铁酸盐不锈钢

高强度

奥氏体的

不锈钢

AISI 316

HR3

X2CrNi18-10

P245GH

S355

X2Cr13

30NiCrMo16

X2CrNiMo18-10

X5CrNiMo17-12-2

335.2

594.0

596.9

552.4

1253

1167.8

622.5

694.6

5.0

3.0

2.8

2.0

1.2

1.5

3.0

2.4

[17]

[17]

[16]

[17]

[16]

[17]

[17]

[16]

镍合金

因康镍合金

600
尼莫尼克 75
（CRM661）

NiCr15Fe8

NiCr20Ti

695.9

749.6

1.4

1.9

[16]

[18]



表 J.6J.6J.6

J.6

—试验室内部比较试验的允许误差

材料 代码 面积收缩，

Z
%

允许误差

+/－ UE

%

参考文献

铝 EC-H 19
2024-T 351

79.1
30.3

5.1
23.7

[16]
[16]

钢

AISI 105

棒

铁酸盐不锈钢

高强度

奥氏体的

不锈钢

AISI 316

P245GH

S355

X2Cr13

30NiCrMo16

X2CrNiMo18-10

X5CrNiMo17-12-2

65.6

71.4

50.5

65.6

77.9

71.5

3.6

2.7

15.6

3.2

5.6

4.5

[16]

[17]

[16]

[17]

[17]

[16]

镍合金

因康镍合金

600
尼莫尼克 75
（CRM661）

NiCr15Fe8

NiCr20Ti

59.3

59.0

2.4

8.8

[16]

[18]



表 J.7J.7J.7

J.7

—断裂后拉伸率—试验室内部比较试验的允许误差

材料 代码 断裂后的

拉伸率，A
%

允许误差

+/－ UE

%

参考文献

铝 EC-H 19
2024-T 351

14.6
18.0

9.1
18.9

[16]
[16]

钢

AISI 105

棒

铁酸盐不锈钢

高强度

奥氏体的

不锈钢

AISI 316

P245GH

S355

X2Cr13

30NiCrMo16

X2CrNiMo18-
10

X5CrNiMo17-
12-2

25.6

31.4

12.4

16.7

51.9

35.9

10.1

14

15.5

13.2

13.6

14.9

[16]

[17]

[16]

[17]

[17]

[16]

镍合金

因康镍合金

600
尼莫尼克 75
（CRM661）

NiCr15Fe8

NiCr20Ti

41.6

41.0

7.7

3.3

[16]

[18]



图解

1 下屈服强度

2 lg10每分钟塑性变形率

3 应力最大期望差错

图 J.1J.1J.1

J.1

—室温下作为变形率函数的下屈服强度（RRR

R

elelel

el

）变化，板钢[16][16][16]

[16]



图解

1 0.2%屈服应力，Mpa
2 应变/分钟

图 J.2J.2J.2

J.2

—222222

22

℃下 NiCr20TiNiCr20TiNiCr20Ti

NiCr20Ti

的拉伸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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